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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关于

印发《2021年汛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

工作方案》的通知

沈北新区、苏家屯区、康平县、法库县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辽宁省汛期地质灾害工作要求，有力、有序、有效做好今年汛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切实保障我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现制定《2021年汛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方案》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联系人：市应急管理局     李金亮  86589725

        市自然资源局     支  靖  88922077

附件：沈阳市2021年汛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方案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沈阳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6月18日

附件

沈阳市2021年汛期地质灾害

应急处置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出发点，强化责任，落实措施，创新机制，全面提升我市地质灾害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提高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能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障，特制定本方案。

二、工作目标

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因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具体目标如下：

1.坚决防止由地质灾害引发的人员伤亡事件；

2.坚决防止发生有重大影响的地质灾害事件；

3.坚决防止发生突发地质灾害事件信息迟报、漏报和负面舆情。

三、组织机构

成立沈阳市2021年汛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晓刚和市自然资源局局长赵辉任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许世萍和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魏英健任副组长，沈北新区、苏家屯区、康平县、法库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和自然资源局局长为成员。在发生地质灾害后，按照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现场成立应急专家组和现场抢险组。

应急专家组：牵头单位为市自然资源局，由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采矿工程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负责现场分析灾害形成原因，判断灾害发展趋势，为应急指挥部抢险救灾提供决策咨询，为应急处置和救灾方案提供技术指导。

现场抢险组：牵头单位为市应急局，协调沈阳警备区、武警沈阳支队、市消防救援支队、自然资源局、城乡建设局、房产局、交通运输局、沈煤集团、铁煤集团等相关部门组织现场救援。
四、主要任务和措施
（一）联合开展地质灾害点隐患巡查

市应急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在6月-8月联合开展全市汛期地质灾害巡查工作。各区、县（市）应急管理局和自然资源局结合当地实际，在汛期必须开展“三查”（即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工作，并发放两卡一表（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表）；汛中对重点地区、危险区及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巡查，了解基本情况、潜在危害、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及存在问题；在汛后进行核查，了解防治措施完成情况及新发生地质灾害情况、数量及造成的损失等。

（二）加强地质灾害点监测

各区、县（市）要逐一完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责任人、监测人、预警人等信息，做好动态调整。开展群测群防人员培训，督促本行政区域内矿山企业加强对自身引发的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巡查监测。苏家屯区、沈北新区、康平县要充分利用已建成的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群测群防+科技手段”为一体的监测预警体系，提高预警能力。

（三）做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市自然资源局会同市气象局联合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工作，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动态调整预警级别，视情况增加值班值守力量，必要时选派专家指导防灾工作。市应急管理局视情况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工作，并组织各区、县（市）应急管理局做好救援队伍和物资前置。

（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响应

出现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时，按地质灾害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市应急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应急救援工作，采取应急措施，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避免抢险救灾可能造成的二次人员伤亡。地质灾害发生地的区、县(市)政府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系统，同时将有关信息通知到地质灾害危险点的防灾责任人、监测人和该区域内的群众，对是否转移群众和采取的应急措施做出决策；及时划定地质灾害危险区，设立危险区警示标志，确定预警信号和撤离路线，组织群众转移避让或采取排险防治措施，根据险情和灾情具体情况提出应急对策，情况危急时，应强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灾疏散。

（五）加强值班值守，畅通信息报送，实现信息共享
各区、县（市）应急管理局和自然资源局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加强值班值守，确保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救援。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按地质灾害信息报送、预警响应等工作流程,与各行业部门实现信息共享，畅通信息渠道，及时掌握灾情信息，做好灾情信息的初报、续报、核报工作，并确保信息发布客观准确。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

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我市6～8月降水量为442～482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多1～2成，汛期气候条件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地质灾害可能多发，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区要高度重视，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做好应急准备，积极防范、科学应对、高效处置。

（二）加强联动，压实责任

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及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信息和资源共享，统筹协调好各系统行政力量、专家团队、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应急物资装备等，各司其职，各担其责，形成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合力，共同做好隐患巡查排查、监测预警、撤离避险、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三）严格检查，提升效率

各相关地区和部门要边检查边治理，保证各项任务落实、落细、落到位，特别是易发生灾情的隐患点的情况。重点对各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落实避难场所和应急物资储备、专家库建立情况进行检查，全力做好汛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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